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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關楊家誠先生法院案件之最新資料

本公佈乃伯明翰環球控股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，連同其附屬公司（「本集團」）董事會（「董事
會」）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（「上市規則」）第13.09條及根據證券及期貨
條例（「證券及期貨條例」）（第571章）第XIVA部而作出。

董事會謹此知會本公司股東及有意投資者，就楊家誠先生（「楊先生」）之審理中法院案件而
言，法院已於昨日裁定楊先生須作答辯。董事會謹此強調，這表示法院僅裁定就楊先生之控
罪而言，控方證明案件的表面證據成立，現須由被告人提出抗辯。

董事會將於獲悉此事之任何其他進展時作出評估，本公司亦會於適當時另作公佈。

本公司股東及有意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，務須審慎行事。

承董事會命
伯明翰環球控股有限公司

執行董事、首席執行官兼董事總經理
Peter Pannu

香港，二零一三年六月十四日

於本公佈日期，本公司執行董事為楊家誠先生、Peter Pannu先生、馬瑞昌先生、陳順華先
生、張貴能先生、潘岑先生、陳亮先生及張成先生，而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黃家駿先生及高世
魁先生。


